
稿 约

一 稿件内容

本刊主要发表以下三方面的论文:

1．语言教学研究: 以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为主，也包括其他语言( 如英语) 教学中的普遍性
问题的研究。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是本刊自创刊至今一直坚持的重点和特色。为对外汉语教学
服务、促进汉语国际推广是本刊的重要使命，本刊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办刊方针。

2．语言本体研究: 以现代汉语语法、词汇、语音、文字研究为主，也包括语言学理论研究，与
现代汉语有关系的汉语史研究，与语言学理论有关系的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，等。

3．语言应用研究: 这里的“应用”是广义的，是指纯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教学研究以外的，
与语言应用、语言生活、语言文化等方面有关的研究。本刊重视发表语言应用研究类的论文。

二 稿件格式

来稿应包括以下内容: 中文标题，中文提要( 限 300 字以内) ，中文关键词，英文标题，英文
提要，英文关键词，正文，附注( 如果有的话) ，参考文献。在另纸上写明: 作者姓名，学历学位，
职称，工作单位，邮政编码，通信地址，联系电话，Email 地址，主要研究方向和研究成果。( 稿
件上不应出现任何表明作者身份的信息)

全文图和表分别统一编号( 即: 图 1、图 2，表 1、表 2……) ，编号及图表名称置于图表上方。
复杂的图请用绘图软件绘制生成单独的文件。
全文例句从头到尾统一编号，一律使用圆括弧数码“( 1) ( 2) ( 3) ……”。例句出处用圆括

弧紧跟在例句后面注明。
附注用圆圈数码“①②③……”统一编号，一律列于正文之后。参考文献列于附注之后，

先中文后外文，一律按作者姓名音序排列。参考文献一般只限列文中引用的文献。
来稿请用电脑打印，一式两份。接到本刊的采用通知后，请寄电子文件。

三 稿件处理

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，处理稿件的时间为四个月。
关于稿件的登记和审稿情况，作者可登录北京语言大学网站( www． blcu． edu． cn) 查询: 在

首页“教学科研”栏点击“语言研究所”登录语言研究所网页，点击左侧“稿件查询系统”栏。
审稿结果除了在该系统公布以外，审稿结果为“备用”和“退改”的稿件，本刊将另行给作者寄
交书面的“审稿结果通知单”; 但审稿结果为“未采用”的稿件，不再寄交书面通知。如果投稿
时间超过四个月，而“稿件查询系统”里尚未显示审稿结果，作者可直接垂询本刊编辑部。
在必要的情况下，本刊将对稿件作适当的删改，如不愿删改请事先说明。

编辑部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北京语言大学学 5 楼 308、310、316、318 室
通信地址: 100083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北京语言大学《语言教学与研究》编辑部
Email: xb@ blcu． edu． cn 电话: 010 － 82303573、82303575 http: / /www． blcu． edu． cn /yys / index． 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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